
 

当前位置： 首页>专题回顾>楼继伟详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思路>媒体报道

消除机制体制弊端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详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思路

2013年11月21日 来源：新华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用

单独的一部分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

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对财政职能作

用的重要论断。围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了很多富有新意的重要提法和改革要求，

指明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路径。

　　而对于如何实现《决定》中提出的“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改革目标，楼继伟表示，需从改进

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方面入手，消除各种体制机

制弊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税收不再是预算确定的任务

　　问：现代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决定》提出“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将带

来哪些重大变化？

　　楼继伟：改革的一大着眼点是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预算编制和审查的重点由现在的收支

平衡状态更多向支出预算和政策转变。这一重大转变带来的变化很多。税收将不再是预算确定的

任务，而是转为预期目标。预算审批的核心如果是收支平衡，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完成税收

任务，否则就会扩大赤字。这一方式很容易带来预算执行“顺周期”问题：经济较热时，完成税

收任务比较容易，财税部门倾向于少收点，民间钱越多，经济就越热；经济偏冷时，财税部门为

完成税收任务倾向于多收点，就会收“过头税”，民间钱少了，经济就更冷。预算审批重点转向

支出政策，收入预算从约束性任务转向预期性，意味着更多强调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不收“过

头税”。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带来的另一大变化是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一方面是建立跨年度弥补

超预算赤字的机制，另一方面是建立中长期重大事项科学论证的机制；抓紧研究实行中期财政规

划管理，强化其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性，增强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和财政的可持续性。

　　此外，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也将推进预算的公开透明。目前预算公开的一般是收支情况，下一

步将更多推进政策公开，让公众更好地了解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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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将更多推进政策公开，让公众更好地了解预算。

　　问：《决定》提出，要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

采取挂钩方式。这一要求是基于什么考虑提出的？

　　楼继伟：这是解决当前预算管理中存在突出问题的重大举措。我国目前与财政收支增幅或Ｇ

ＤＰ挂钩的重点支出涉及农业、教育、文化、科技、社保等７大类。２０１２年仅财政安排的上

述７类重点支出就占全国财政支出的４８％。支出挂钩机制在特定发展阶段为促进上述领域的事

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带来财政支出结构固化僵化，加大政府统筹安排财力的难

度，全国财政从中央到县四级都要求挂钩，不符合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

不同，强项、弱项也不同，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也不一样，挂钩制度往往使财政预算安排脱离实

际，也容易引发攀比，同时也是造成专项转移支付过多、资金投入重复低效的重要原因。

　　完善税收制度　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

　　问：税收制度是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提出完善税收制度，下一步将

重点推进哪些税制改革？

　　楼继伟：根据全会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税制改革的方向是，根据“五位一体”总

布局、总要求，在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

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职能作用，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

体系，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我国目前正在推进的一项重大改革是营改增。从增值税角度看，也是增值税的转型和扩围，

转型就是从过去的生产型增值税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围就是将增值税引入服务业，建立符合产

业发展规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清除重复征税问题。

　　下一步还将推进消费税改革，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进一步发挥消费税对高耗

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的调节力度。《决定》还提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其中包括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下一步，房产税改革方向是减少房产建设和交易环节税费，

增加保有环节税收，配套推进清费立税。

　　问：过去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此次《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

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此举初衷是什么？将如何清理？

　　楼继伟：当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区域优惠政策过多过滥。据统计，已经出台实施的

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共有３０项，还有一些正在申请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项目。同时，一些地方

政府和财税部门执法不严，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制造“税收洼地”，严重影响了国

家税制规范和市场公平竞争，必须下大力气清理整顿。

　　下一步，要清理已经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执行到期的应彻底终止不再延续，对未到期限

的要明确政策终止的过渡期，对带有试点性质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应尽快转化为普惠制，在全国

范围内实施。区域发展规划应与税收优惠政策脱钩，今后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区域税收优惠政

策，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同时，严格禁止各种越权税收减免。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问：事权划分是现代财政制度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决定》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

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

　　楼继伟：目前，我国中央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一些应由

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一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了较多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

职责交叉重叠、共同管理事项较多。这种格局造成目前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只占全国总支出的１

５％，地方实际支出占到８５％。中央直接管理的事务太少，大量交给地方管理，又通过大量专

项转移支付补助地方，客观上会不同程度干预地方事权，地方也无动力做好本不适于地方承担的

事务。

　　根据《决定》，改革的方向就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基础上，适度加强中央

事权和支出责任，减少委托事务，中央和地方按规定分担支出责任。同时，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

调节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分配，补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权存在的财力缺口，实现事权

和支出责任相适应。

　　而对于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否会改变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格局问题，

《决定》也明确提出，将“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

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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